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北航教字〔2017〕12 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学校长

城行动计划实施，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真正实现以

学生为本，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转专业工作必须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所有

相关管理人员、教师与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与程序。 

第二条 转专业每学期均可申请，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一）各学院每学期第四教学周结束之前向教务处提交

下学期的专业准入条件和接收名额，教务处进行集中公布。

各学院同时在各自网站进行公布。 

（二）拟转专业的学生于每学期第十四教学周提交转专

业申请。 

（三）各学院依据专业准入条件对申报名单进行资格审

核。如果符合准入条件的申报人数未超过学院的接收名额，

学院应直接录取；如果符合准入条件的申报人数超过学院的

接收名额，学院按照公开、公平原则组织选拔，确定录取名

单。 

（四）教务处于每学期第零周集中公示所有获批的转专

业学生名单，并与招生就业处共同完成学生学籍变更。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原则上不予考虑转专业： 

（一）入学未满一学年的学生。 

（二）进入北航学院学习同时未完成专业分流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达到退学条件的学生。 

（五）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培或特殊招生的学生，例

如：国防生（含双学籍飞行学员）、外语类保送生、专项类

学生等。飞行学院民航飞行员可在学院内部调转专业，不得

跨学院调转专业。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不能转专业的学生。 

第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此前印发的有关本

科生转专业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